
近日， 社区居民张某给中仓
司法所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先生
王某晚上因为睡不着， 早上六点
半就起床了， 七点半就到了公司
上班， 但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早
上九点， 七点四十分左右， 王某
突发心脏病死亡。 张某向司法所
寻求帮助， 并咨询王某的死亡算
工伤吗？

司法所工作人员表示， 劳动
者提前上班， 在工作过程中突发
疾病死亡。 虽然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违背了的规章制度， 但是该情
况下不属于否定工伤认定的法定
情形； 也不属于用人单位禁止的
职务范围。 工作时间只是认定工
伤的一般形式要件， 构成工伤必
要的实质要件为职务行为。 劳动
者提前上班的行为是为了用人单
位的利益， 与其职务有内在的密
切联系 ， 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
为。 因此， 劳动者提前上班时突
发疾病死亡的， 应认定为工伤。

春节前 ， 为了让人们了解
尘肺病、 预防尘肺， 我们做了
一个尘肺病人肺移植的网络直
播。 对晚期的尘肺病人， 有一
些洗肺的方法， 但肺移植是最
好的方法。 虽然移植后终身要
吃排异药， 免疫功能低下容易
感染 ， 但病人可以长期生存 。
手术时， 我将尘肺患者的整个
肺取下来， 像煤炭一样触目惊
心， 很硬的一块刀都割不下来，
像铁块一样硬。 病人骨瘦如柴，
病情极其危重 。 移植成功后 ，
他最终因心衰而去世， 令人惋
惜。 所以， 尘肺病还是要以防
为主， 早预防早治疗。

最近几年我写了很多建议，

包括尘肺病和职业病的诊断要
分开， 尘肺病就是尘肺病， 按
尘肺病接受治疗。 但尘肺病是
不是职业病， 需要有劳动鉴定
部门来做 ， 要结合劳动关系
去鉴定 ， 这是两条不同的道
路 。 另一个建议是大病救治
方面的 ， 我建议所有的移植
都应该进入医保 ， 另外每个
省对尘肺病的医保政策不一
样 ， 需要平衡每个省的负担 。
目前， 更多的尘肺病人没有医
保， 甚至连维权的道路都走不
通， 所以目前我很赞赏社会救
助基金为尘肺病人提供制氧机
的活动， 使尘肺病人的生命得
到延长。

全国人大代表 、 江苏省无
锡市人民医院肺科专家陈静瑜

诊断难亟需破解

全国政协委员 、 北京大学
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

现状：
“因贫致病、因病返贫”
工人确诊尘肺为时已晚

为了能够向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吐露心声， 来自各地的
尘肺患者代表来到北京， 诉说
患上尘肺后面临的生存困境 。
来自陕西的尘肺三期患者倪书
平介绍说， 他是1994年进入矿
山， 直到2011年身体感到不适
的情况下， 去医院检发现得了
尘肺病。 此后，他在医院住院治
疗了一年， 期间医生下了多次
病危通知书。 而医院要求他出
院时， 他的老婆跪在主任面前
不希望出院，因为他还没有获
得尘肺病鉴定的证明 ， 出了
医 院 得 到 鉴 定 的 难 度 更 大 。
此后 ，在 中 国 社 会 救 助 基金
会的帮助下， 他的治疗及孩子
上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帮助 。
但是，同村200多户人中，有100
多名尘肺病患者， 很多人的治
疗仍得不到救助， 有30多人已
经死亡。

从湖北赶来的方德芸， 她
的丈夫是尘肺病二期 。 她说 ，
丈夫是因家庭困难而去矿厂打
工， 2010年知道自己患尘肺病
之后，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劝他
不要去矿厂打工了， 哪怕工资
低一点也要远离粉尘。 可是由
于他在城里生活不下去， 又回
到了矿山。

听了尘肺患者的诉说后 ，
曾经作为人大代表 ， 呼吁在
《刑法 》 中增设 “职业病防治
不力罪 ” 的律师迟夙生表示 ，
对尘肺的防治仍有担忧。 “引
发尘肺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条件
差， 然而， 劳动条件好与坏是
和企业的效益紧密联系的。 我
在基层经常看到小的工程， 用

极低的成本使用劳动力， 而很
多工人急着养家， 想抓紧找到
工作， 等到在意对自己是否有
保障的时候为时已晚 。” 迟夙
生表示， 作为一个律师， 能做
的就是在法律制定好的情况
下 ， 推动其不断地实施 。 比
如， 律师可以要求政府对不保
护劳动者健康的企业进行监
管， 如果政府不监管， 律师可
以要求行政作为， 行政仍然不
作为就可以进行行政诉讼。

调研：
诊断难、救治难、追责难
应将尘肺纳入制度化保障

从2014年开始， 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
授乔庆梅的课题组走访湖北 、
辽宁、 安徽、 江西、 山西、 甘
肃、 北京房山七个地区， 做了
2600多份问卷调查， 以了解各
地尘肺患者的生存状况。 乔庆
梅发现， 最严重的问题是绝大
多数的农民工与单位之间没有
劳动关系， 或者以前企业已经
不存在 ， 他们的追责很困难 。
此后， 乔庆梅将一篇调研报告
发给刊物时， 对方觉得不太适
合公开发表， 于是刊在内部文
告上， 其中提到： 建议将尘肺
病人的保障纳入制度化的保障
体制。

对于今年十部委发布的文
件， 乔庆梅认为， 虽然尘肺问
题得到重视， 但是解决起来仍
面临难题。 尘肺病的治疗和康
复所需费用不是一笔小数字 ，
例如， 治疗辅助器具是由工伤
保险保障和解决的， 工伤保险
的待遇也明显高于医疗保险和
其他的保障待遇。 2009年人社
部曾出台了一个文件， 将2004
年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之前的老

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
理 。 那么 ， 对于没有劳动合
同、 没有存续劳动关系的尘肺
病人 ， 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
纳 入 现 行 的 工 伤 保 障 制 度 。
2014年 ， 我 国 工 伤 保 险 费 率
又在降低 ， 基础费率是 1%左
右 。 然而 ， 面对我国职业风
险 事 故 、 职 业 病危害严重的
问题， 工伤保险基金节余说明
这部分基金没有利用好 。 因
此， 对于保障尘肺病群体的治
疗康复和家庭生活， 工伤保险
是一个理所应当的渠道。

大爱 清 尘 专 家 委 员 会 委
员、 中国劳务关系学院安全工
程系主任孟燕华介绍说， 人们
用 “红伤” 来形容安全生产事
故， 用 “白伤” 来形容职业健
康问题。 目前， “红伤” 在不
断被控制， 而 “白伤” 却面临
解决难题。 今年十部委出台文
件后 ， 预防尘肺病得到重视 ，
但如何落实， 还需要落实企业
的责任问题、 以及解决职业病
诊断难的问题， 这些都是尘肺
病防治中的困难节点， 需要多
部门协同解决。 另外， 解决尘
肺病问题也需要地方政府的主
导作用， 调整并建立健康的产
业结构。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
状况调查报告 (2015)》 的主要
执笔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调研了1000多名尘肺病
人的生存状况， 他提出了几个
建议。 第一， 防是解决尘肺病
的根本。 第二， 简化尘肺的诊
断情况， 确保不幸患尘肺病的
工人尽早获得工伤赔偿 。 第
三 ，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合
作， 在农民工集中流出地和接
尘工作现场加大相关知识的宣
传。 第四， 建立多元的救助体
系 ， 提高尘肺患者的生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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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不少地区
的矿厂等危害职工生命
健康的企业陆续被关
闭， 可是， 在这些企业
打工多年的工人， 患上
尘肺病后返回家乡， 他
们的救治问题该由谁负
责？ 是自救、 互救， 还
是他救？ 在短时间内，
这些问题仍然很难得到
解决。

今年1月20日 ， 由
国家卫计委等十部委联
合发布的 《关于加强农
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
意见》， 很多专家认为，
如果 《意见》 能够得到
落实和实施， 将为解决
尘肺农民问题带来新的
契机。

3月2日， 全国 “两
会” 召开前夕， 近20位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
协委员与部分政府职能
部门代表及相关专家齐
聚一堂。 在这次由九三
学社中央委员会、 新华
网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大爱清尘基金联合主
办的研讨会上， 针对如
何推动农民工尘肺病农
民问题的彻底解决， 大
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从 尘 肺 病 的 防 控 的 角 度
来说 ， 我觉得解决问题最关
键的因素还是预防 。 针对已
经发生的尘肺病问题 ， 出台
工伤保险等相关政策是很重
要的解决方式 ， 包括针对用
人单位的赔偿和职业伤害的
鉴定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 但
是 ， 更重要的是预防 ， 尘肺

伤害是不可逆的 ， 一旦患了
尘肺病 ， 再多的赔偿都是不
能弥补的 。

关于政府责任怎样落实的
问题， 我觉得对于尘肺病的防
控涉及政府的多个部门， 光靠
卫计委、 安监局很难独立解决，
需要推动政府部门的落实， 共
同解决问题。

预防是重中之重

代表建议

提前上班发病死亡
能否认定工伤？
□通讯员 常万霞

【事件经过】

张某现育有两个孩子， 均未
成年。 自婚后3个月， 张某就开
始遭到丈夫的家庭暴力。 家里一
有事， 丈夫就对张某进行威胁与
打骂， 这几年其夫的家暴行为变
得更加频繁。 无奈之下， 张女士
来到于家务司法所寻求帮助。

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到此
事， 及时与该村调解员联系一同
来到张某家， 在了解双方矛盾事
实的基础上， 调解员耐心劝说，
让夫妻双方体谅各自的难处， 丈
夫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破
坏家庭和睦， 伤害夫妻感情， 直
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同时，
调解员又通过讲解 《民法通则》、
《婚姻法》 等法律法规， 告知张
某丈夫靠暴力解决家庭问题是违
法的行为 ， 轻者要受到治安处
罚， 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 经过
细致耐心的劝说， 张某的丈夫逐
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给家人
带来的不良后果。 随后主动向张
某道歉， 并保证不再发生家庭暴
力。

【调解员说】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 包括
身体伤害、 精神摧残等方面。 在
农村家庭， 暴力多以妻子遭受丈
夫的打骂、 言语攻击， 本着 “家
丑不可外扬” 的委屈心态， 妻子
忍受甚至纵容丈夫暴力行为， 极
大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谐。 弱
势方应当认清家庭暴力行为的极
大危害性， 不能一味软弱地充当
受害者的角色。 当强势一方施威
时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纵容更
不能隐忍， 祛除家庭暴力的根本
还在夫妻 ， 夫妻间需要的是和
睦、 宽容和理解。

遭受家庭暴力
可找司法所调解

【法律咨询台】

□通讯员 郭莹

□本报记者 屈斌


